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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的觀點中，當代採行議會內閣制的民主國家在制度設

計上，具有一個作為國家象徵而不具實權的國家元首。在君主國

體的內閣制中，國家元首為虛位君主（例如英國、日本）；在共

和國體的內閣制中，國家元首則為虛位總統（例如德國、義大

利）。然而，從 2017 年至 2018 年間德國與義大利先後發生的組

閣爭議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內閣制國家的總統在組閣過程中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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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與一般傳統認知中對於內閣制虛位元首的想

像有相當落差。事實上，在當代採行共和國體的內閣制國家，總

統在憲法規範上的權力，及其在實際憲政運作上的角色，是一個

看似淺顯而被忽視，但值得深入探索的議題。本文一方面將對全

世界所有共和國體內閣制民主國家的憲法規定進行檢視，以確認

總統在內閣制此類憲政體制中的一般角色定位；另一方面則以德

國與義大利這兩個內閣制國家為焦點，探討兩國總統的憲法權力

與憲政角色。本文的研究發現應能對我國未來的憲政改革提供一

些理論線索。  

 

關鍵詞：內閣制、總統權力、德國總統、義大利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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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總統制與半總統制這兩種憲政體制的相關研究中，總統的權

力與角色經常被視為重要的研究議題。然而，在議會內閣制

（parliamentary system，以下簡稱內閣制）的相關研究中，1 總統的

憲政角色則普遍不受重視。因為在傳統的觀點中，當代採行內閣制

的民主國家在制度設計上，具有一個作為國家象徵而不具實權的國

家元首。在君主國體的內閣制中，國家元首為虛位君主（例如英國、

日本）；在共和國體的內閣制中，國家元首則為虛位總統（例如德

國、義大利）。由於內閣制的總統常被認定為虛位元首，在憲政體

制的研究中遂經常被視為無關緊要的議題。  

然而，內閣制國家總統的憲政角色，其實是一個值得深入探索

的議題。在本文中，我們將以憲法規範及實際憲政運作兩方面深入

分析兩個內閣制體制下的總統，以此針對內閣制國家元首是「有著

崇高地位但缺乏任何實權（fills an honorific position lacking any real 

powers）」的刻板印象提出挑戰（Duverger, 1972: 82）。2 另外我們

也將探究，在什麼樣的制度條件下，總統會積極運作其權力，參與

政治的決策程序。這樣的研究興趣，一方面是有鑒於過去二十年來

已經發生了許多實例，挑戰了一般將內閣制總統單純視為是虛位元

首的觀念。另一方面，學界對於總統權力的研究（Tavits, 2008; 

                                                        

1. 在國內，一般皆將 parliamentary system 譯為「內閣制」，但須注意的是，parliament 係指

議會，而非內閣（cabinet），故 parliamentary system 其實應譯為「議會制」較為適當，或

至少應譯為「議會內閣制」。但基於國內的普遍稱呼，本文仍將此制逕稱為「內閣制」。 

2. Duverger（1972: 83）認為採行內閣制的國家，不論是共和國體的總統或是君主國體的君

主，皆缺乏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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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hmeier, 2011），也挑戰了實權總統與總統直選之間具有正向關

係的傳統觀點，這也牽涉到是否間接選舉產生的內閣制總統必然缺

乏實質政治權力的問題。最後，當學界針對半總統制細分其次類型，

並認為不同的總統角色皆勾勒出不同且獨特的憲政實務時，忽視其

他憲政體制類型內部的多樣性似乎難以自圓其說。事實上，內閣制

下的國家元首並非像一般傳統觀念所說的，單純為統而不治的象徵

性虛位元首，而是可以在不同角色間轉換。  

為了展現出內閣制本身並非狹隘的憲政體制，及內閣制總統在

憲政運作角色上的廣度，本文一開始將對全世界所有共和國體內閣

制民主國家的憲法規定進行檢視，凸顯非直選的內閣制總統並不必

然是虛位元首，他也可能身兼行政首長主導政府。本文後半部，則

以德國與義大利這兩個典型內閣制國家為個案分析的案例，探討兩

國總統的憲政角色。希望藉由這些分析，能夠讓我們對當代內閣制

的多樣性有更深刻的理解。  

本文在進一步探討內閣制總統的憲政角色之前，有必要先釐清

本文所謂的內閣制國家所指為何。本文所指的內閣制國家，乃是指

憲政體制中總統非由人民直選，且行政權（內閣）須向立法權（國

會）負責的國家。而行政權是否對立法權負責，則端視國會是否擁

有不信任投票的權力（亦即倒閣權），迫使行政首長及其內閣成員

下台（蔡榮祥，2017：33；Strøm, 2000: 265）。若一個國家的憲政

體制中行政權對立法權負責，但總統係由人民選舉產生，則不論總

統的權力大小，此類國家在本文的界定中即不屬於內閣制國家，而

是屬於半總統制國家（Elgie, 1999: 10）。3 例如奧地利、冰島、愛

                                                        

3. Duverger（1980: 165-167）指出，半總統制是指符合以下三個要件的憲政體制：第一，總

統由人民選舉產生；第二，總統擁有相當權力；第三，在總統之外，尚有總理為首的內閣

掌握行政權，並對國會負責。上述對半總統制的界定向來是學界中最廣為接受的定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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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蘭、葡萄牙、保加利亞、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立陶宛、新加

坡等國，具有總統直選與內閣對國會負責的憲政特徵，但總統的憲

政角色近乎虛位元首，有些研究者將這些國家的憲政體制視為內閣

制，但在本文的界定中則是屬於半總統制中的準內閣制（吳玉山，

2011：9–13）。  

貳、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 

本文所探究的問題是內閣制總統的權限大小，以及其權力運作

的外部條件。在此選定德、義為兩個案進行分析。整體而言，內閣

制中國家元首所扮演的角色在研究上是一個長期受到忽視的議題，

其原因主要出自於「內閣制總統屬於虛位元首」這個根深蒂固的觀

念。在杜瓦傑提出半總統制的三項要件後，總統直選與總統具有實

權之間的關聯性似乎變得密不可分（蘇子喬，2011：26）。就算是

總統具有「相當的權力（considerable powers）」這項要件後來被某

些學者捨棄（Elgie, 1999），但其主要理由則是因為認為總統直選勢

必會產生一位具有實權的總統，而無需另外將總統具有實權此要件

獨立出來。隨著總統直選與總統具有實權之間關聯性的確定，非直

選的總統也因此似乎難與實權總統搭上關係。另外，亦有學者如

Margit Tavits（2008: 8-9）指出，一般觀念上通常都認為直選總統比

                                                                                                                                 

過「總統擁有相當權力」此一要件的意涵常被質疑模糊不清，因此 Elgie（1999: 10）便將

此一要件刪除，認為一個國家的憲政體制只要具備前述第一與第三個要件，即可界定為半

總統制。由於此種定義方式簡明清晰，目前學界有越來越多研究者將「總統由人民選舉產

生」與「內閣對國會負責」這兩個要件視為半總統制的判準。事實上，這兩個要件也可作

為認定內閣制與總統制的判準：若一個國家的憲政體制中「總統由人民選舉產生」，但不

具備「內閣對國會負責」這個要件，即屬於總統制；若一個國家的憲政體制中「內閣對國

會負責」，但不具備「總統由人民選舉產生」這個要件，即屬於內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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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直選總統更具有權力，因為前者被選民直接委託，其正當性會讓

其更積極地參與政治。因此多數論者長期以來傾向認為，由於非直

選的總統並未受到選民直接委託，相對地應會在政治運作中扮演較

為消極的角色。除此之外，就英國等內閣制君主立憲國家的歷史發

展來看，君主作為國家元首在民主化的進程中持續將其權力下放轉

移到內閣。套用這樣的觀點在採用內閣制的共和體制國家上，其國

家元首似乎也應如同現代君主般毫無實權。受到上述立論及觀點的

影響，內閣制中的國家元首被視為是完全統而不治之虛位元首的說

法因此也相當普遍。  

 然而，內閣制總統身為一名由間接選舉產出的國家元首，是否

果真缺乏實權？關於這點，已有某些實證研究針對人民直選產生的

總統、其民主正當性及其擁有實權之間的因果關係提出質疑。比較

東歐國家的研究認為，東歐國家某些採間接選舉的總統（例如匈牙

利），其權限實際上大於直選的總統（例如斯洛維尼亞）；而且該

區域也有部分國家的例子顯示，當總統改為直選後，其權限不增反

減（例如斯洛伐克）（Ismayr, 2004: 21-23）。Tavits（2008: 233-234）

在一個針對總統選舉方式與總統權力相關性的研究中也提出，總統

選舉的方式（直選與否），對於總統的權力運作並沒有太多的影響，

她更認為內閣制的總統與半總統制的總統其實有非常多的相似性。

另一個支撐如此說法的觀點，則是出現在 Alan SiaroffJ. K.2003: 

306-307）關於憲政體制分類適用性的研究上。Siaroff 認為傳統上被

歸類在半總統制此類憲政體制下的總統，其實際權力大小有極大的

差異，有些總統的權力相當大，而有些總統則是虛位元首，無法一

概而論。直選總統權力上的顯著差異似乎也顯示總統由人民直選與

總統權力之間並沒有絕對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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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直選、民主正當性與實權總統之間的關係並不是這麼的明

確，則或許非直選產生的內閣制總統也不必然是缺乏實權的總統，

這也帶出了內閣制總統的角色是否可能更具多樣性的問題。Gerd 

Strohmeier（2011: 169）在釐清國家元首的正當性來源（經由人民直

選 /間接選舉／世襲）與其權力大小之間關係的研究中，一方面否定

了人民直選與國家元首具有實權的必然關係，另一方面他還依國家

元首在憲政體制中的作用區隔出不同內閣制類型。他認為如果考慮

內閣制的國家元首在組成政府、影響政府政策走向、解散國會或是

立法程序上的自主性程度，內閣制國家元首在憲政體制中的作用可

以分類為三種理想類型。他們除了可以扮演一般傳統觀念上所想像

的象徵型（ repräsentierendes Staatsoberhaupt; representing head of 

state）角色，也可以是監督型（ kontrollierendes Staatsoberhaupt; 

controlling head of state），甚至是執政型（regierendes Staatsoberhaupt; 

governing head of state）的國家元首。4  

                                                        

4. Strohmeier 針對內閣制國家元首分類的概念是從另一名學者 Winfried Steffani（1997）的憲

政體制歸納法中所延伸而來。Steffani 認為內閣制中包含了許多擁有不同特徵的次類型，

但 Steffani 未能在理論上進一步細分。基於 Steffani 的理論架構，Strohmeier 依照內閣制總

統的憲政角色進一步區分了次分類的類型。在國內，亦有學者將國家元首可能扮演的角色

分類，包括了神聖代表者、憲政仲裁者、憲政守護者、執政者等四種基本角色。神聖代表

者意指國家元首這個職位是一種精神象徵，它是至高無上之國家主權的化身，超越各種利

益衝突與黨派競爭，是統合國家內部敵對陣營或整合社會分裂的代表與象徵。憲政仲裁者

意指國家元首獨立於黨派與政治之外，處於行政、立法與司法三權之間，中立地仲裁並調

解權力部門之間所產生的衝突，化解難以解決的政治僵局。憲政守護者則不僅扮演中立的

角色而已，而是為了確保憲法所架構的憲政秩序，並使國家體制能持續正常運作，國家元

首在必要時得挺身而出，執掌大權，帶領國家度過難關。執政者則是國家元首掌握行政權，

履行執行法律與進行行政管理的權能（吳庚、陳淳文，2014：413–416）。以上兩種分類

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考慮的主要是內閣制國家元首在憲政體制中所享有的自主性，而後

者則是較廣泛地探討國家元首在一國的政治中所可以扮演的角色，而且並不侷限於內閣制

國家。本文採取 Strohmeier 的分類，以顯示內閣制國家元首在權力運作自主性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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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型（確切而言為共同執政型）的國家元首享有完全自主提

名及任命政府或行政首長、解散國會的權力，並可在內政上或外交

上與政府共同研擬立法與政策方向（Strohmeier, 2011: 165-169）。

在此類型中，國會無法繞過國家元首自行選出政府。執政型的國家

元首在解散國會與否的問題上，會有決定解散時機的自主衡量空

間，不必對政府的請求言聽計從。在立法上，國家元首享有提案權

或是以國會特別多數才能推翻的否決權。  

監督型國家元首在上述的權限上，則是享有部分自主性，亦即

需與其他機關配合或在某些狀況下才可使用。其在憲法上擁有提名

內閣人選的權力，但在國會不同意的情況下此權力將移轉給國會。

監督型總統若欲解散國會，也必須符合特殊的條件或只有在正式的

請求被提出後才能進行。在立法上，這類型的國家元首的否決權可

被國會以絕對多數或相對多數推翻。  

象徵型的國家元首則是統而不治的虛位元首，在憲法中並沒有

提名、任命總理的權力，僅在國會選出政府後得以儀式性的批准。

象徵型的元首也沒有主動解散國會的權力，而是於接受政府請求後

即需解散國會，並不像監督型的國家元首仍享有部分自主衡量的空

間。立法程序上，國家元首也僅負責儀式性的簽署工作。必須說明

的是，國家元首某些儀式性的權限實務上也可能有決定性的影響，

但 Strohmeier 所提出的評判標準除了法律規定外，主要是國家元首

在使用這些權限時是否仍享有（部分）自主衡量權。由於在 Strohmeier

此研究的憲政體制分類上，半總統制也被歸類為內閣制，所以對他

來說，歐洲國家中，法國的國家元首接近執政型；而德國國家元首

則接近監督型；象徵型國家元首的代表是瑞典的君主。這樣的分類

也顯示，內閣制的國家元首不必然僅被定位於虛位元首的角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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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究的是在傳統觀念上被定位為象徵型國家元首的內閣制

總統，實際上是否也可以成為監督型或甚至是執政型的國家元首？

為了探討內閣制總統在政治制度上可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們在什麼

樣的制度條件下，有可能積極地參與政治運作，在此我們選擇了德

國與義大利兩個國家進行個案分析。選擇這兩個國家的原因，一方

面是因為近年來兩國都有實例顯示總統有時會跳脫出既有的行為模

式，參與政府的實際運作；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們都屬於運作已

久的民主國家，憲政運作模式會較中、東歐國家等新興民主國家來

得穩定。另外，針對這兩個個案的總統角色定位，文獻上也常有出

入。以上述的研究為例，Strohmeier 把德國總統歸類為監督型的總

統，然而在 Siaroff 的研究，德國總統不僅是所有憲政體制類型中少

數幾個沒有拿到任何權力積分的總統，也是在同類型的政體中權力

墊底的總統（Siaroff, 2003: 301）。由於兩位學者的研究都是以量化

數據為基礎，較難深入探討分析總統的憲政角色，因此本文期望以

憲法規範以及憲政實際運作兩種面向探討德、義兩個個案，理解外

界對於兩國總統權力大小評判有相當程度落差的原因，並釐清總統

運作權力的外在條件為何。在本文中，所謂的外在條件會聚焦於國

會多數的狀況，因為不論是 Tavits（2008: 35-36）、Strohmeier（2011: 

165-166）或是 Wolfgang Ismayr（2004: 28）都指出，總統涉入政治

的程度可能會與國會多數的穩定性及組成方式相關。當國會多數無

法有效決策，總統的角色便會變得相對重要。若總統的權力運作與

上述的條件並沒有特別明顯的關係，本文也將試圖解析總統涉入政

治的其他背景原因。   

本文分為六節，除了前言及本節指出研究動機之外，以下第三

節將對全世界內閣制國家的總統職位設計進行鳥瞰，以了解整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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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並以此說明內閣制本身具有的多樣性；第四節與第五節分別以兩

個典型內閣制國家—德國與義大利為焦點，探討兩國總統的憲政角

色；第六節結語則以本文的研究發現為據，對憲政研究與實務提出

展望。  

參、全世界內閣制國家總統職位設計概況 

當前世界上以總統為國家元首的內閣制國家，總計有 30 國，分

別是歐洲地區的德國、義大利、希臘、愛沙尼亞、拉托維亞、匈牙

利、阿爾巴尼亞、馬爾他；非洲地區的南非、衣索比亞、波札那、

模里西斯；亞洲地區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中東地

區的伊拉克、以色列、黎巴嫩；美洲地區的千里達、多米尼克、蓋

亞那、蘇利南；大洋洲地區的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諾魯、

萬那杜、薩摩亞、斐濟、吉里巴斯等國（參見表一）。在這 30 國當

中，除了歐洲地區的國家之外，絕大多數國家為大英國協的成員國，

這些國家在過去歷史上曾為英國的殖民地，因而承襲過去宗主國的

制度而採行內閣制。  

內閣制國家總統的產生方式，多數是由以國會為主體的選舉機

構，或是由國會本身透過選舉而產生。從表一可以看到，德國、義

大利、印度為了顧及各邦（或地方）的代表性，總統的選舉機構是

由國會議員與地方代表所組成，至於其他絕大多數內閣制國家的總

統則是由國會選舉產生。就任期而言，如表一所示，全世界內閣制

國家的總統任期少自三年（諾魯），多至七年（義大利與以色列），

其中以五年任期最為普遍。值得注意的是，內閣制國家的總統雖然

多數由國會選舉產生，但是並不對國會負責，因此總統任期與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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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通常不一致（例如德國總統任期五年，聯邦議會任期四年）。

即使任期一致（例如拉托維亞總統與國會任期皆為四年），總統與

國會的上任時間也非同時，亦即總統與國會兩者會形成任期交錯的

情形，總統並非隨國會改選同進退，藉此凸顯總統並不對國會負責。 

在絕大多數具有總統職位的內閣制國家中，國家元首（head of 

state）與政府首長（head of government）係由不同人士擔任。閣揆

（總理）擔任政府首長的角色，掌握國家的行政權；總統則擔任國

家元首。身為國家元首的總統主要的職責，常是對外代表國家、依

憲法規定主持重要儀式、頒布法令、授與榮典，並未掌握太多實質

的行政權力。然而，也有學者指出，就算在政治運作中，內閣制總

統的權力主要顯示在儀式性質的職責上，但其憲法權限絕對不止於

此，因為沒有一個內閣制國家的總統是被設計成毫無其他「備用功

能（Reservefunktion）」的角色（Ismayr, 2004: 22）。  

在全世界具有總統職位的內閣制國家中，較為特別的是總統身

兼國家元首與政府首長的國家，例如南非、波札那、蓋亞那、蘇利

南、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諾魯、吉里巴斯。這些國家的總

統為實權元首，但這些國家的總統並非由人民直選，而是由國會選

舉產生，通常由國會多數黨領袖出任總統。以蓋亞那為例，該國國

會選舉採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名列各政黨名單第一名的候選人即

為各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同時也是國會議員候選人）。在國會選

舉中，得票最多的政黨所提名的總統候選人即當選為總統（Elgie, 

2008）。國會可以透過不信任投票（倒閣權）迫使總統下台。在這

些國家的憲政體制中，行政權（總統）來自立法權（國會），且由

於國會擁有倒閣權，掌握行政權的總統須對掌握立法權的國會負

責。在南非，總統及其領導的內閣就對國民議會負責，並依據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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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對其的信任行事。 5 國民議會可以過半數的決議對總統與內閣

通過不信任案。如果不信任案僅針對內閣，不包括總統，總統必須

改組內閣；若不信任案僅針對總統，則總統與內閣所有成員都必須

去職。國民議會除了有權力提出不信任案，亦有權彈劾總統。當總

統嚴重違反憲法或法律、嚴重瀆職或沒有能力履行職責時，國民議

會得以三分之二多數決議彈劾總統，迫使總統去職。6 

以上這樣的憲政體制，乃是將典型內閣制中國家元首與政府首

長的兩個職位合而為一，而由身為閣揆的政府首長身兼國家元首，

而閣揆的正式職稱為總統，而不稱總理。由於這些國家的總統並非

由人民直選，並具有行政向立法負責的制度特徵，絕大多數學者仍

將其歸類為內閣制（Albert, 2009: 536; Butler, 2013: 4; Craneburgh, 

2009: 52; Kuenzi and Lambright, 2005: 441; Neto and Lobo, 2014: 

435）。7 Lijphart（1999: 154）指出，這種以總統為實權元首的內閣

                                                        

5. 南非自 1961 年脫離英國正式獨立以來，原本採典型的內閣制，總統為虛位元首，對國會

負責的總理掌握行政權力。1984 年廢除總理職位，總理的職權轉移至總統，總統由國會

選出，對國會負責。1996 年南非實施民主化的新憲法，仍維持 1984 年修改的制度設計。

參見 Pypers and Pothier（2015）。除了任免與領導內閣成員，總統的職權依憲法規定包括

批准法案、召集與解散國會、締結與批准國際條約、行使赦免權、對外宣戰與媾和、統領

軍隊等（Ndulo, 2002: 776-777）。南非新憲法實施至今，南非的政黨體系始終維持一黨優

勢制（one-party dominant system）的格局，非洲民族議會黨（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簡稱 ANC）始終掌握國民議會過半數席次，是非洲國家中極少數已相當制度化的政黨

（Randall and Svåsand, 2002: 32; Lane and Ersson, 2007: 219），因此南非民主化至今五位

總統皆是由該黨黨魁擔任，分別是 Nelson Mandela（1994.5 至 1999.6）、Thabo Mbeki（1999.6

至 2008.9）、Kgalema Motlanthe（2008.9 至 2009.5）、Jacob Zuma（2009.5 至 2018.2）、

Matamela Cyril Ramaphosa（2018.2 起）。 

6. 在蓋亞那，內閣由總統、總理、副總統與各部長組成，掌理政府事務。內閣集體對國會負

責，若國會以過半數通過不信任案，包括總統在內的內閣成員皆須去職，並在三個月內重

新舉行國會大選（Sawe, 2017）。 

7. 南非與蓋亞那在憲政體制類型的歸類上，常被分別誤認是總統制與半總統制。由於南非的

總統為實權元首，而實權元首並非典型內閣制的特徵，而通常是總統制的特徵，因此南非



內閣制國家總統的憲政角色：德國與義大利的個案分析 13 

 

制，其制度設計的用意乃是避免總統侵占閣揆所擁有的權力，或避

免總統與閣揆發生權力衝突，遂將總統與閣揆的身分合而為一，而

將總統的稱號與功能轉移給閣揆。世人對這些非典型內閣制較為陌

生，這些內閣制國家的憲政體制在主流憲政研究中也經常被忽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全世界內閣制國家通常不設置副總統職

位。如表一所示，全世界設有副總統的國家有波札那、印度、尼泊

爾、伊拉克、蓋亞那、蘇利南、密克羅尼西亞與吉里巴斯等八國。

其中波札那、蓋亞那、蘇利南、密克羅尼西亞等四國皆屬非典型內

閣制，總統皆具有政府首長的角色，因而在制度設計上設置副總統

職位，以防行政權出現空缺。至於全世界總統僅是國家元首而非政

府首長的典型內閣制國家（共 22 國），除了伊拉克、尼泊爾、印度

和吉里巴斯，其餘國家皆未設置副總統職位。由於沒有設置副總統

職位，多數內閣制國家的總統一旦缺位，多半是由國會議長暫時代

理總統職位，以待新總統正式選出，例如德國、義大利、以色列、

匈牙利等國皆是如此。  

表一   全世界具有總統的內閣制國家  

區

域 
國  家 

總統產生 

方式 

總統 

任期 

總統憲政角色

的憲法依據 

總統的 

憲政角色 
備 註 

歐  

洲  
德國  國會議員與各

邦代表組成之

聯邦大會選出  

五年  憲法第 54 至

61 條  

國家元首   

義大利  國會議員與地

方代表組成之

聯席會議選出  

七年  憲法第 83 至

91 條  

國家元首   

                                                                                                                                 

也常被歸類為總統制。至於蓋亞那的憲政體制中由於同時有總統與總理職位，有時也會被

誤認為半總統制。蓋亞那的總統並非以單獨的選舉選出，而是連同國會議員選舉產生，因

此並不符合半總統制的要件。其實，蓋亞那總統的角色相當於典型內閣制中的總理，但同

時兼任國家元首；該國總理的角色則相當於典型內閣制中的副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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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  國會選舉產生  五年  憲法第 30 至

50 條  

國家元首   

愛沙尼亞  國會選舉產生  五年  憲法第 77 至

85 條  

國家元首   

拉托維亞  國會選舉產生  四年  憲法第 35 至

54 條  

國家元首   

匈牙利  

 

國會選舉產生  五年  憲法第 9 至 14

條  

國家元首   

阿爾巴尼亞  國會選舉產生  五年  憲法第 86 至

94 條  

國家元首   

馬爾他  國會選舉產生  五年  憲法第 89 至

98 條  

國家元首  大英國協

成員國  

非  

洲  
南非  國會選舉產生  五年  憲法第 83 至

102 條  

國家元首& 

行政首長  

大英國協

成員國  

衣索比亞  國會選舉產生  六年  憲法第 69 至

71 條  

國家元首   

波札那  

 

 

 

國會選舉產生  五年  憲法第 30 至

41 條  

國家元首& 

行政首長  

1.設有副

總統  

2.大英國

協成員

國  

模里西斯  

 

國會選舉產生  五年  憲法第 28 至

30 條  

國家元首  大英國協

成員國  

亞  

洲  
印度  國會兩院與各

邦議員組成的

選舉人團選出  

五年  憲法第 52 至

72 條  

國家元首  1.設有副

總統  

2.大英國

協成員

國  

巴基斯坦  國會兩院與各

邦議員組成的

選舉人團選出  

五年  憲法第 41 至

49 條  

國家元首  大英國協

成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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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  國會選舉產生  五年  憲法第 48 至

54 條  

國家元首  大英國協

成員國  

尼泊爾  國會與各邦議

員組成的選舉

人團選出  

五年  憲法第 61 至

73 條  

國家元首  設有副總

統  

伊拉克  國會選舉產生  

 

四年  憲法第 67 至

75 條  

國家元首  設有副總

統  

以色列  

 

國會選舉產生  七年  總統基本法  國家元首   

黎巴嫩  國會選舉產生  六年  憲法第 49 至

64 條  

國家元首   

美  

洲  
千里達  國會兩院組成

的選舉人團選

出  

五年  憲法第 22 至

38 條  

國家元首  大英國協

成員國  

多米尼克  國會選舉產生  五年  憲法第 22 至

38 條  

國家元首  大英國協

成員國  

蓋亞那  國會選舉得票

最高政黨之政

黨名單列名首

位候選人當選  

五年  憲法第 89 至

98 條  

國家元首& 

行政首長  

1.大英國

協成員

國  

2.設有副

總統  

蘇利南  國會選舉產生  五年  憲法第 90 至

112 條  

國家元首& 

行政首長  

設有副總

統  

大  

洋  

洲  

馬紹爾群島  國會選舉產生  四年  憲法第 5 條  國家元首& 

行政首長  

 

密克羅尼西亞  國會選舉產生  四年  憲法第 10 條  國家元首& 

行政首長  

設有副總

統  

諾魯  國會選舉產生  三年  憲法第 16 至

25 條  

國家元首& 

行政首長  

大英國協

成員國  

萬那杜  國會選舉產生  五年  憲法第 33 至

38 條  

國家元首  大英國協

成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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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摩亞  國會選舉產生  五年  憲法第 16 至

30 條  

國家元首  大英國協

成員國  

斐濟  國會選舉產生  四年  憲法第 81 至

89 條  

國家元首  大英國協

成員國  

吉里巴斯  國會選舉產生  四年  憲法第 30 至

51 條  

國家元首& 

行政首長  

1.大英國

協成員

國  

2.設有副

總統  

資料來源：整理自 Constitute（2019）。  

由上表我們可以得知，以上這些內閣制國家最大差異在於總統

扮演的角色，大多數國家的總統為單純的國家元首，少數國家的總

統則是身兼行政首長。前者是一般較為熟悉的典型內閣制，而後者

可稱之為內閣制中的異例。從典型到非典型之間，可看出內閣制本

身就極具多樣性，而且國家元首在一些國家中不僅非為虛位，也不

必要是超越黨派之外的仲裁者，亦也可是帶有濃厚政黨氣息的實質

領導人。由於一般對於內閣制國家元首為虛位元首的傳統印象來自

典型的內閣制國家，為了顯示該制度下的總統甚至可展現出媲美半

總統制總統的權力，在此選定兩個典型內閣制國家──德國及義大

利進行案例分析的研究。以下將針對兩國總統的憲政權力與其於實

際運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分別探討。   

肆、德國總統的憲政角色 

第一個我們在此深入分析的例子是德國。德國總統在過去的經

驗中，偶爾會偏離與政治保持距離的形象而在某些事務上插手。在

本節可以看到德國總統的權力不論是藉由憲法解釋而來，或是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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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憲法明文所賦予，都指向了德國總統並非僅僅是一位毫無政治影

響力的虛位元首，而是屬於前段 Strohmeier 所歸類的「監督型總統」。

一旦國會多數黨在立法上出現違憲缺失時總統即可主動介入要求國

會做出修正。所謂主動地介入，在過去實務中主要顯現在否決權的

使用上。由於總統並未偏好在特定的外在政治條件下使用否決權，

顯示這部分的行動較不受到當下的政治結構所影響，意味著總統在

否決權的使用上享有較大的自主衡量空間。然而總統介入政府籌組

程序則與外在政治條件極度相關，在政黨體系越趨零碎化的外在背

景變化下，德國總統破例在憲政實務上動用備用權力。不過整體而

言，由於德國總統出於自願節制其權力，而且長期以來外在的政治

條件也並不利於總統展現行動力，使得總統插手政治仍屬例外。以

下本節將就德國總統的產生方式、總統的憲法權限與實際運作，探

討德國總統的憲政角色。  

一、總統產生方式 

德國總統職位的創建是在威瑪共和建立之初，產生方式與現在

不同，採取的是人民直選。在半總統制的憲政架構下，當時的總統

可以解散國會（威瑪憲法第二十五條），也可按自己意志任命總理

並免除總理職務（第五十三條），並有發布緊急命令的權力（第四

十八條第二項）。威瑪共和時期的總統權限之大，令他有著所謂「替

代皇帝（Ersatzkaiser）」的稱號（沈有忠，2018：78）。為了避免

民主崩潰的歷史重演，二戰後德國的立憲委員會（Parlamentarischer 

Rat）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縮減總統的職權：他們的首要任務是排

除威瑪憲法內總統經由直選產生的人民直接授權元素（Sontheimer 

and Bleek, 2000: 331）。除了避免雙元民主授權架構下的總理與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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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權力衝突的考量以外，立憲委員會更加認同總統應採行間接選

舉程序的原因之一，是認為人民直選產生了 Paul von Hindenburg 這

位助長反議會民主勢力的總統，導致希特勒掌權；而間接選舉反倒

產生了 Friedrich Ebert 這位謹守民主原則又為後人稱道的總統

（Niclauß, 1987: 222）。8  

1949 年後德國總統改由聯邦大會（Bundesversammlung）選出。

聯邦大會是一個任務型的機關，一旦選出總統便解散，原則上五年

集會一次。基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三款規定，聯邦大會一半的成員是

聯邦眾議院全體議員，相同數目的另一半則由各邦邦議會所選出的

代表組成。後者由各邦邦議會的各黨團提名後，由邦議會選出（Ooyen 

2015, 15-16）。最近一屆（2017 年）選出 Frank-Walter Steinmeier

為總統的聯邦大會共有 1,260 位成員。大部份的各邦代表為各邦議會

議員，但這並非必要條件，邦議會亦可選出社會上享有名望的人士

擔任代表。總統候選人必須至少年滿 40 歲，在聯邦大會中拿到絕對

多數者當選。若前兩輪都未達足夠票數，第三輪投票時則以相對多

數選出（Sontheimer and Bleek, 2000: 330）。  

根據基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德國總統的任期一任為五年，連

選以一次為限。在表二中可以看到，歷任德國總統多數都僅擔任一

任的職務，只有 Theodor Heuss（1949 至 1959）、Heinrich LübkeJ. 

K.1959 至 1969）、Richard von Weizsäcker（1984 至 1994）及 Horst 

                                                        

8. Friedrich Ebert 雖為威瑪共和第一任總統，但他並非由人民直選產生，而是在 1919 年 2 月

11 日由威瑪國民大會（Weimarer Nationalsammlung；1919 年 1 月 19 日選出）選出，當時

威瑪憲法尚未生效，所以 Ebert的總統一職仍舊屬於臨時總統。威瑪憲法生效後原定在 1922

年 12 月舉行的總統直選，因為政局不穩而被當時政府決定改由間接選舉替代，由國會選

出 Ebert 為總統（Winkler, 1993: 183）。Ebert 總統的任期因此延長至 1925 年 6 月底。然

而由於 1925年 2月 Ebert驟逝，總統直選必須提早舉行。在此選舉中，由 Paul von Hindenburg 

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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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öhler（2004 至 2010）等四位總統曾連任。未連任的總統通常是出

自私人因素自願放棄再度參選，不過也有總統如 Walter Scheel（1974

至 1979）則因為原助其當選的社會民主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簡稱 SPD）與自由民主黨（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

簡稱  FDP）在聯邦大會失去多數，被迫放棄再度參選。所有總統在

任期內中途離職的只有 Horst Köhler 與 Christian Wulff（2010 至

2012）兩位。後者因收賄爭議自願下台，為德國史上任期最短的總

統。而 Horst Köhler 則是情況最為特殊的一名總統。Köhler 做滿一

任任期後雖連任，但因常針對時政評論而招來輿論批評，最後負氣

離職。9 Köhler 總統在任上之作為也是德國國內再度聚焦總統權限

的主因。整體而言，幾乎所有總統皆具有黨籍，而且大多數是曾積

極參與政治的黨政人士，擔任過聯邦或邦的內閣成員、國會議長，

或邦長、市長等地方首長職務。擔任總統前非屬政治人物而屬專業

官僚的僅有 Köhler 以及 Joachim Gauck（2012 至 2017）兩位。  

表二   德國歷任總統及基本背景（就任總統前曾擔任的職務）  

總統任期  
擔任總統時  

黨籍10 

聯邦內閣成員

（最高）  

其他代表性  

職務  

Theodor Heuss 

（1949 至 1959）  
FDP -- 邦部長  

 

                                                        

9. Köhler 在 2010 年因針對德國於阿富汗駐軍的政策公開發表看法招致批評。在受到執政黨

及反對黨的指責後，Köhler 宣布辭去總統職務。 

10. FDP 爲自由民主黨（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的簡稱；CDU 爲基督教民主聯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的簡稱；SPD 爲社會民主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的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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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nrich Lübke 

（1959 至 1969）  
CDU 部長  邦部長  

Gustav 

Heinemann 

（1969 至 1974）  

SPD 部長  市長  

Walter Scheel 

（1974 至 1979）  
FDP 代理總理  -- 

Karl Carstens 

（1979 至 1984）  
CDU -- 聯邦眾議院議長  

Richard von 

Weizsäcker 

（1984 至 1994）  

CDU -- 邦長  

Roman Herzog 

（1994 至 1999）  
CDU -- 

邦部長、聯邦憲法

法院院長  

Johannes Rau 

（1999 至 2004）  
SPD -- 邦長  

Horst Köhler 

（2004 至 2010）  
CDU -- 

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總裁  

總統任期  擔任總統時黨籍  
聯邦內閣成員

（最高）  
其他代表性職務  

Joachim Gauck 

（2012 至 2017）  
無黨籍  -- 

聯邦秘密警察檔

案局(BStU)局長  

Frank-Walter 

Steinmeier 

（2017 年起）  

SPD 副總理  
聯邦總理府  

秘書長  

資料來源：整理自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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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統的憲法權限 

多數文獻都指出，德國總統的權限基本上被定位成是「國家公證

人（Staatsnotar）」的角色（Schmidt, 2007: 176; Rütters, 2011: 865），

負責公證以及簽署法律這類屬於形式上的權限（Jesse, 2000: 54）。

一般也認為，當德國總統行使其權限時是在履行義務，未享有太多

自主的衡量空間（Grunden, 2013: 303）。不過若詳細分析總統憲法

上的職權，則會發現總統並非完全無法享有自主政治判斷權力的虛

位元首。首先是關於總統的否決權。此項權力在基本法中的規定著

重於總統在法律制定過程上的形式環節。基本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依本法規定所制定之法律，經副署後，應由聯邦總統繕成

正本，並公布於聯邦公報。」上述條文本身並未直接賦予總統實質

的否決權。不過，由於總統簽署的程序對於法律是否生效有決定性

的影響，因此由此延伸出總統否決權的概念（ Strohmeier, 2008: 

178-179）。  

然而，總統簽署法案使之生效卻不適合與法制上授與總統否決

權等同並論。許多國家都有類似的程序規定，並不代表該國元具有

否決國會法案的權力。德國總統得以拒絕簽署法案的基礎並非單純

出自上述條文，仍需其他條文的配合。決定性的規定是基本法第十

九條中「基本權利之實質內容絕不能受侵害」以及第二十條中「德

意志聯邦共和國為民主、社會之聯邦國家」之立國基本原則的規定

（Ooyen, 2015: 17），以及德國總統就職時宣誓「維護基本法及聯邦

法律」（第五十六條）的誓言（Strohmeier, 2008: 178）。曾擔任德

國總統及聯邦憲法法院院長的 Roman Herzog就在其詮釋基本法條文

內容的著作中表示，憲法規定德國總統不只是要「尊重」憲法，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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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還必須「維護」與「保衛」憲法（Herzog, 2003），暗喻了總統主

動衡量的空間。不過由於總統否決權為引申而來的權力，因此德國

內部大致認同總統享有否決權的概念，但僅能被運用「在明顯的違

憲狀態上（bei evidenter Verfassungswidrigkeit）」（Lhotta, 2008: 

129）。11 

德國總統另一項極具影響力的權力是由基本法直接賦予不須引

伸而來，存在於德國總理的產生過程中的權力（Rütters, 2011: 865）。

12 它包含兩個層面：一是總統在總理產生過程的第一階段時由總統

提名總理人選（第六十三條第一項）；另外則是當聯邦眾議院在 14

天期限內無法以絕對多數選出，只能以相對多數選出總理時，總統

可以決定是否解散國會重新選舉，或是任命該總理成為少數政府的

政府首長（第六十三條第四項）。在提名總理人選的階段，由於法

條並沒有特別給予限制，因此總統在此被賦予完全的自主權，理論

上他可以按照自己喜好提名中意的人選。不過由於該條文也規定，

總理人選仍舊須經由聯邦眾議院選出，所以即使總統在此享有法規

                                                        

11. 質疑德國總統於簽署法案時擁有實質審查權的論者，擔心總統的否決權與聯邦憲法法院的

違憲審查權相互衝突。不過由於聯邦憲法法院在德國被視為是最高位階的憲法守護者

（Hüter der Verfassung），因此就算承認總統擁有實質審查權，其效力位階必然仍是低於

憲法法院。而且若總統濫用此項權力，其他機關也得以向聯邦憲法法院提告，這也確認了

聯邦憲法法院之違憲審查權的效力高於總統的否決權。 

12. 德國總理產生的完整程序如下：在第一階段中，首先由德國總統針對總理人選提出建議

（理論上德國總統對人選的決定完全不受限），該人選經聯邦眾議院過半數同意通過後，

總統必須任命該名總理。但若總理人選沒有在上述的階段中產生，則程序進入第二階段。

在第二階段中，聯邦眾議院的成員有 14 天的時間自行選出總理，在此階段中眾議院可以

不限次數反覆投票，直到他們以絕對多數選出總理。若 14 天內仍舊未能選出總理，屆時

聯邦眾議院必須馬上針對總理人選進行投票，此時總理人選只需獲得相對多數就可當選。

若該名總理人選是以獲得眾議院絕對多數而當選，總統必須任命此人選為總理。若該名總

理人選是以獲得眾議院相對多數當選，則總統可選擇任命該人選為總理或是解散眾議院重

新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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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限制的政治衡量權力，還是會以聯邦眾議院的多數意志作為提名

總理人選的選擇標準。也因此該條文賦予總統提名總理的權力長久

以來在憲法實務上並沒有太大意義（Ooyen, 2015: 19; Rütters, 2011: 

883），直到 2017 年為止都處於休眠的狀態（下節將詳細介紹）。

除了上述的權限以外，德國總統另外還有「任免聯邦法官及聯邦文

武官員」（基本法第六十條第一項），「代表聯邦就個別案件行使

赦免權」（基本法第六十條第二項），「代表聯邦與外國締結條約；

以及派遣並接受使節」（基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等其他職權。

在特定的條件下，這些職權或多或少都提供總統得以插手不同領域

事務的空間。13 

三、實際運作下總統的權力 

儘管德國基本法的確賦予總統一定程度的政治衡量權，但在過

去的實務經驗中，總統在這些權力的運用上大多相當節制，試圖不

讓自己過度參與政治的運作。聯邦憲法法院也曾經在判決裡針對總

統與時政的關係提出建議，認為「德國總統與政黨及社會團體的目

的與活動保持一定的距離（der Bundespräsident [wahre] eine gewisse 

Distanz zu Zielen und Aktivitäten von politischen Partei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Gruppen）」才是符合德國憲法傳統的做法，也是

大眾對總統一職的期待（Bundespräsidialamt, No Date a）。然而，如

同上段所示，總統在憲法上仍舊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而並非只

被賦予了「甚少且不足稱道的職務（mit wenigen und nicht sehr 

bedeutenden Funktionen）」（Jesse, 2000: 54）。本文將總統運作其

                                                        

13. 比如基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的規定，就被延伸認定為總統也擁有針對條約做適法性審查

的權力（Strohmeier, 2008: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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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參與政治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出自於總統對本身職責的

積極認定；另一種情況則是總統因為特定的外在政治條件而必須斟

酌使用本身的職權。以下分別說明：  

 （一）基於對本身職責積極認定的總統自主行動 

在過去經驗中，德國總統曾八次藉由拒絕簽署的方式否決法

案。14 由於過去的八項否決既非針對特定的執政聯盟或政黨（Rütters, 

2011: 871），也與聯合政府的規模沒有明顯的關聯，總統並未在反

對勢力極弱的大聯合政府時期透過否決權來制衡強勢的多數政府。

整體而言總統行使否決權並無法歸因於特定的外在政治條件，這似

乎顯示總統在否決權使用上的自主性。而且總統的否決權在實際運

作上影響力甚大，一旦決定動用否決權，國會對此幾乎言聽計從。

在過去的經驗中，國會不是最後放棄該法案，就是接受修改總統認

為違憲的條文，並未試圖推翻它（Rütters, 2011: 870）。實際上，國

會並沒有太多籌碼能對抗總統的否決權。若對總統否決有疑義，國

會必須向聯邦憲法法院提出機關訴訟，由後者評斷否決的有效性，

並無法自行以設有特定門檻的多數推翻該項否決。或許正因否決權

並非只是象徵性的權力，總統在這項權力上的使用相當節制。在某

些爭議性的法案上，總統會選擇直接與總理及國會議長溝通表達疑

慮，避免正式提出否決（Bundespräsidialamt, No Date b）。  

否決權使用的實務上，Horst Köhler 總統的例子值得深入分析。

綜觀二戰後關於德國總統職權的討論，與此相關的學術著作多出現

                                                        

14. 八個案例如下：1951 年 Heuss 總統拒絕簽署一項稅務管理的法案；1961 年 Lübke 總統拒

絕簽署涉及員工餐廳販售商品的相關法案；1969 年及 1970 年 Heinemann 總統分別拒絕簽

署工程師職業保護法修正案及建築師法；1976 年 Scheel 總統拒絕簽署義務役與勞動役的

法案；1991 年 Weizäcker 總統拒絕簽署空中交通法的修正法案，最後是 Köhler 總統在 2006

年拒絕簽署航空安全法與保護消費者健康的相關法案 （Rütters, 2011: 870, 872-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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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名總統任期之中。不難想見其行事作風與戰後一般大眾對於聯

邦總統的印象相去甚遠。2004 年 Köhler 當選總統後，他就公開表示

必要時會在政治上做一位「令人不自在的（unbequem）」的總統

（Horeld, 2010），而他也的確履行了這個承諾。他先是在 2005 年

時對國會所通過的「航空安全法（Luftsicherheitsgesetz）」提出合憲

性的質疑。在 2006 年時又進一步地接連兩次拒絕簽署已由國會通過

的法案（Strohmeier and Wittlinger, 2010: 245-248）。2008 年時 Köhler

再度宣布不會在聯邦憲法法院有確切判決前簽署里斯本條約，不顧

當時聯邦參眾兩院都已同意通過該條約。當 Köhler 總統逐漸闖出「國

會外反對勢力（außer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的名號時（Geis 

and Ulrich, 2007），他又公開表明希望未來的聯邦總統改為直選，

避免總統選舉受到國會政黨角力的影響。這位擅於監督政府的總統

雖然在民間獲得不少掌聲，但他所扮演的否決者角色也引發總統擴

權的疑慮。總統的行動亦讓學界重新思考並界定總統的職權範圍

（Rütters, 2011: 864）。而執政的基督教民主與社會聯盟（CDU／

CSU）及社會民主黨（SPD）內部則是對於 Köhler 總統介入政治

相當不以為然，私下也稱他為一位「愛惹麻煩的人（Störenfried）」

（Strohmeier, 2008: 175）。  

整體而言，Köhler 總統的積極行動大致可歸結為以下情況：總

統不願淪為橡皮圖章而試圖超越政黨政治積極地扮演憲法及民主守

護者的角色。因此 Köhler 也曾公開為總統直選的方式宣傳，認為總

統可藉此擺脫國會政黨政治的角力，作為制衡國會政黨政治的機

關。15 Köhler 對於本身職權積極認定進而以否決權制衡政黨政治的

                                                        

15. Rau 與 Köhler 兩位總統都曾經在電視訪談中公開表示希望總統直選；而 Weizsäcker 總統

雖未公開表示支持總統直選，但對總統由人民直選皆抱持樂觀其成的態度（Rütters, 2013: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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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其實反映了總統否決權的使用並不受外在政治條件的限制。

儘管這項權力的來源其實並非憲法直接授與而是解釋延伸而來，總

統還是可以隨機運用它。而且正因為該權力是從總統維護憲法的職

責引申而來，因此也可延伸至基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關於德國總

統「代表聯邦與外國締結條約」、「派遣並接受使節」，以及第六

十五條關於「聯邦總統核可處務規程」的規定上。理論上總統得以

違憲為理由拒絕簽署為了實現締約目的而提出的法案．或是否決聯

邦總理處理政務所需依循之相關處務規（ Strohmeier, 2008: 182, 

185）。甚至當總理人選之身分或資格是有違憲違法疑慮時，總統也

可依此拒絕任命。然而，這點在實務上並未曾出現過（Strohmeier, 

2008: 183）。不過總統權力上的自主空間並非不受限制。如前所述，

他們都只能用在具有違憲疑慮的法案或規程上，而且違憲的程度須

是「毫無疑問且明顯的（zweifelfrei und offenkundig）」。16 若總統

肆無忌憚地行使權力，聯邦眾議院或聯邦參議院亦得以總統故意違

反憲法或聯邦法律為由向聯邦憲法法院提出彈劾案（基本法第六十

一條）。  

總統的行動也受到本身的聲望及威望所限制。Strohmeier 就認

為，通常總統行動的正當性除了本於憲法與法律之職責外，也來自

社會大眾對總統個人的支持與其所呈現的社會形象。總統一旦過度

積極參與政治，也容易使其威望受損反而將限縮他權力運作的空間

（Strohmeier, 2008: 196）。不過，正因德國總統整體而言對於權力

                                                        

16. 「毫無疑問且明顯的（zweifelsfrei und offenkundig）」這個標準是由 Karl Carstens 總統

（1979 至 1984）所訂定，後來也被其他總統繼續沿用（Pieper, 2014: 503）。德國總

統的官方網站（ http://www.bundespraesident.de/DE/Amt-und-Aufgaben/Wirken-im-Inland/ 

Amtliche-Funktionen/amtliche-funktionen-node.html）也將此原則納入總統使用否決權的評

判標準中。 

http://www.bundespraesident.de/DE/Amt-und-Aufgaben/Wirken-im-Inland/


內閣制國家總統的憲政角色：德國與義大利的個案分析 27 

 

的使用是節制的，學界與政界已較能接受總統對法律有實質審查權

的憲法詮釋（Höreth, 2008）。目前相關的爭議已經不再是總統「是

否」有否決權，而是逐漸轉向界定總統否決權的權限細節與使用範

圍（Strohmeier, 2008: 179）。  

 （二）外在政治條件與總統自主行動 

除了基於總統對自身職責的積極認定，總統的行動也受到外在

政治條件的影響。而且有趣的是，總統在憲法解釋延伸而來的否決

權上享有較高的自主性，而憲法直接明文賦予總統的權限反而較受

外在條件所影響。例如，總理在信任案遭到否決後若提請總統解散

國會，雖總統依法得以自行決定（Ooyen, 2015: 18），但卻不太可能

漠視總理或國會意向。因為一旦國會否決了信任案就代表同意解散

J. K.Rütters, 2011: 883）。也因此在過去實務上，總統從未拒絕總理

解散國會的請求。歷史上的三次經驗中，總統在考量政治現況後也

都同意解散國會的要求。17 同樣受到外在政治條件影響的還有總統

對總理的提名權。總統的提名權雖是憲法明文規定，但至 2017 年前

都沒有施展的空間，正是因為外在的政治條件不符合憲法上的使用

要件（Ooyen, 2015: 19; Rütters, 2011: 883）。由於總統通常會待各

政黨組閣談判成功，並確認總理候選人後，才會正式啟動提名程序。

也因此過去 23 次的（含 2018 年的選舉）總理選舉過程中，預定的

總理人選都是在第一輪投票時就拿到絕對多數而當選。  

然而，這樣的情況到了 2017 年聯邦眾議院選舉後有了改變。總

                                                        

17. 歷史上曾經有過五次總理提出信任案，其中三次遭到國會否決：分別是 Willy Brandt 

（1972）、Helmut Kohl（1982）以及 Gerhard Schröder（2005）三名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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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提名權的憲法規定成了他介入協助調解組閣僵局的法源基礎。18 

受到 2015 年難民潮的影響，原本共組大聯合政府的基督教民主與社

會聯盟（CDU／CSU）與社會民主黨（SPD）都在 2017 年的大選中

大量流失選票。19 而 2013 年成立的極右翼民粹政黨——另類選擇黨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簡稱 AfD）則是在此次選舉中成功進

入聯邦眾議院。除了以上三個政黨，加上自由民主黨（FDP）、綠黨

（Bündnis 90／Die Grünen，簡稱 Grüne）、左翼黨（Die Linke），

選後共有六個政黨在國會中獲得席次，使得籌組多數政府的難度增

高許多（蕭國忠，2019）。   

此次大選後，在排除極左、極右兩政黨（左翼黨與另類選擇黨）

的情況下，僅剩基督教民主與社會聯盟與社會民主黨（兩大黨）共

組大聯合政府，或是由基督教民主與社會聯盟、綠黨、自由民主黨

（一大黨兩小黨）共組聯合政府的兩種可能。此兩者為組成多數政

府的唯二選項。由於社會民主黨的民意支持度在過去參與大聯合政

府期間持續下滑，基於此一慘痛經驗，因此拒絕再度與基督教民主

與社會聯盟組成大聯合政府，使基督教民主與社會聯盟必須探求與

綠黨及自由民主黨共同組閣的可能性。不過由於綠黨及自由民主黨

之間立場歧異過大，長達近兩個月的摸底會談（Sondierungsgespräch）

                                                        

18. 在過去的歷史中，曾經有 Heinrich Lübke 總統試圖介入政府組成的程序，希望盡力促成大

聯合政府，不過並未成功。在該次的選舉中基督教民主聯盟（CDU）與自由民主黨（FDP）

拿下了過半的席次，因而無需組成大聯合政府，使得 Lübke 的願望幻滅。Lübke 的例子也

說明了，一旦國會的政黨可組成有穩定多數的政府，總統對於內閣首長並沒有決定性的影

響力（Tavits, 2008: 88-89; Strohmeier, 2008: 187）。 

19. 基督教民主聯盟 (CDU)之姐妹黨巴伐利亞基督教社會聯盟（Christlich-Soziale Union in 

Bayern，簡稱 CSU）也是大聯合政府中之一員，兩黨在聯邦層面所組的聯盟稱為基督教

民主與社會聯盟（CDU／CSU），亦稱聯盟黨（Union 或 Unionsparte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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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終告失敗。當一切看來僅剩重新選舉與組成少數政府這兩個選項

時，總統公開地出面介入組閣僵局。21 Frank-Walter Steinmeier 總統

為了避免另類選擇黨在重新選舉中獲利，積極介入調解以避免國會

重選，邀請各個政黨領袖入總統府商談組閣的可能。其中又以他自

己所屬的社會民主黨為主要遊說對象。然而，當時社會民主黨的黨

魁 Martin Schulz 多次對外堅決表示拒絕再與基督教民主與社會聯盟

共組大聯合政府，黨內也有相當強烈的聲音反對參與組閣。不過最

後在總統積極的協調下，Schulz 改變原先立場，冒著黨內分裂的危

機，再次帶領社會民主黨參與組閣（Focus, 2017）。由於若非總統

出面調停，社會民主黨再次參與大聯合政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

此德國總統在組閣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被重新評估。德國公共電視亦

評論，在過去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歷史中，從未有一位總統在組閣

問題上扮演過如此重要的角色（Tagesschau, 2017）。  

我們雖然無法確定此次聯合內閣在總統沒有介入的情況下是否

得以組成，然而可以確定的是，這次組閣過程中總統運用了憲法所

賦予他的權力。根據聯邦眾議院知識服務部門（Wissenschaftliche 

Dienste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2017）在此次組閣僵局發生後對

於組閣程序相關法條的釋疑，他們認爲基本法第六十三條第一款規

定總統提名總理人選，既是總統的權力也是義務，總統有必要「在

                                                        

20. 基督教民主與社會聯盟領袖梅克爾（Angela Merkel）與綠黨及自由民主黨的協商並非正

式的組閣談判（Koalitionsverhandlung），他們的協商仍舊處於前置作業，是在試圖找出

各黨可以合作的大方向，因此僅能稱為摸底會談（Sondierungsgespräch）。真正的組閣談

判討論的則是組閣合約中的細項以及內閣中的人事問題。 

21. 不僅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沒有組成少數政府的政治文化，基本法上的規定對於少數政府的籌

組其實也相當嚴苛（Strohmeier, 2009: 268-269），未獲國會過半數支持的總理只有在國會

無法以絕對多數選出總理時才可能出現，而且少數政府的組成還須經過總統的同意，因為

總統也可以決定解散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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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宜的時限內（ innerhalb einer angemessenen Frist）」提出總理人選。

該部門也提及，若總統沒有履行這個義務，有關機關在法理上可以

向聯邦憲法法院提告。而在 2017 年 11 月 19 日組閣摸底會談失敗的

次日，總統發表談話一開頭便指出這個時限問題。他認為大選結束

已屆八週，各政黨依舊沒有任何組閣成功的跡象，是德意志聯邦共

和國成立以來首次出現的現象，因此他必須出面予以協助。 22 總統

出面解決僵局的實務其實也符合德國學界許多關於總統權限的憲法

解釋，認為德國基本法賦予總統的角色定位之一就是在危機中能發

揮作用（Ooyen, 2015: 18）。Strohmeier 也認為基本法中關於總統提

名總理的規定，讓總統可在內閣難產的情況下有類似「助產士的作

用（Geburtshilfefunktioin）」（Strohmeier, 2008: 188）。從此例子

來看，憲法賦予總統提名總理的衡量權並非沒有實質意義，只不過

這個權力在過去的政治條件限制下都處於休眠的狀態，直到組閣危

機出現後才被喚醒。由於近年來德國政黨體系持續發生變遷，籌組

政府的難度增加，未來總統在國會各政黨籌組政府的過程中是否仍

有機會扮演重要角色，值得繼續觀察。  

伍、義大利總統的憲政角色 

本文的另一個案例選擇的是義大利。本節的分析將指出，義大

利的總統不論是在憲法規範上或是實際運作上，都展現總統在內閣

制中亦可扮演強勢領導人的角色。總統參與該國政治，相當明顯地

與外在條件相關：該國零碎化的政黨體系，以及政黨體系所經歷的

                                                        

22. 2013 年德國各政黨籌組政府為時 86 天，已創下至當時為止最長的籌組政府時間。2018

年再度破記錄達到 171 天，比 2013 年的記錄再高出一倍。上述現象顯示德國各政黨組閣

越發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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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盪，讓義大利總統須比德國總統更加積極地參與政治。若整體環

境有利於總統，他甚至可以主導政府的延續與否或其走向。儘管總

統有意識地盡量不過度插手時政，不過在如此的政治環境條件下，

仍讓總統參與政治的實務漸漸成為該國的憲政慣例。若德國總統已

可歸類為「監督型的總統」，那麼曾經籌組「總統內閣」的義大利

總統，則應可歸類為介於「監督型」及「共同執政型」類型之間的

國家元首。以下本節將就義大利總統的產生方式、總統的憲法權限

與實際運作，探討義大利總統的憲政角色。  

一、總統產生方式 

義大利共和國總統（Presidente della Repubblica Italiana）一職的

創建是於 1948 年元月。該決定可回溯到 1946 年義大利民眾透過公

民投票決定該國將從君主制改制為共和制，共和制的支持者以微幅

的差距取勝（Hartmann and Kempf, 2011: 155）。憲法第八十三條規

定總統的選舉方式為間接選舉，由國會兩院議員以及 58 名地方代表

共同組成（由 19 個地方議會各選舉三名代表，擁有較少人口的 Valle 

d'Aosta 選舉一名代表）聯席會議，由聯席會議選出總統（Nanetti and 

Leonardi, 2015: 338）。總統參選人必須年滿 50 歲，當選人必須獲得

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數。若前三輪未能選出，之後以獲得半數以上票

數的候選人當選。  

關於總統的任期，義大利憲法只有在第八十五條中規定其任期

為七年，對於是否能連任沒有直接的規定，但一般認定此條款並沒

有禁止總統競選連任（Hartmann and Kempf, 2011）。儘管如此，從

表三中可以看見，幾乎所有總統皆僅擔任一屆總統，唯一例外是

Giorgio Napolitano 總統（其連任原因詳見下文）。由於 Napolit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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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自願參與選舉，因此他也未完成第二任任期，於 2015 年辭職。

另兩名未完成七年任期的總統為憲法施行後的首位總統 Enrico De 

Nicola 與 1960 年代的總統 Antonio Segni。前者的任期被行憲當年舉

行的總統選舉中斷，而 Segni 則因健康關係僅任職兩年。與德國總統

相同的是，義大利大多數的總統於任前亦皆積極活動於政治圈中，

多位甚至擔任過內閣總理、代理總理與眾議院議長。儘管過去多數

總統皆具黨員身分，但近幾屆總統在任職期間皆屬無黨籍，似乎是

自 Carlo Azeglio Ciampi 總統後的一種新趨勢。  

表三  義大利歷任總統及其基本背景（就任總統前曾擔任的職務） 

總統任期 
擔任總統時  

黨籍23 

內閣成員  

（最高）  
其他代表性職位  

Enrico De Nicola 

（1948 至 1948）  
PLI -- 眾議院議長  

Luigi Einaudi 

（1948 至 1955）  
PLI 代理總理  中央銀行行長  

Giovanni Gronchi 

（1955 至 1962）  
DC 部長  眾議院議長  

Antonio Segni 

（1962 至 1964）  
DC 總理  -- 

Giuseppe Saragat 

（1964 至 1971）  
PSDI 代理總理  制憲議會議長  

                                                        

23. 表三中總統所屬政黨的正式名稱如下：PLI 為義大利自由黨（Partito Liberale Italiano），

於 1994 年解散；DC 為基督教民主黨（Democrazia Cristiana），於 1994 年解散；PSDI 為

義大利民主社會黨（Partito Scoialista Democratico Italiano），於 1998 年解散；PSI 為義大

利社會黨（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於 1994 年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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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任期 
擔任總統時  

黨籍23 

內閣成員  

（最高）  
其他代表性職位  

Giovanni Leone 

（1971 至 1978）  
DC 總理  眾議院議長  

Sandro Pertini 

（1978 至 1985）  
PSI -- 眾議院議長  

Francesco Cossiga 

（1985 至 1992）  
DC 總理  參議院議長  

Oscar Luigi Scalfaro 

（1992 至 1999）  
DC 部長  眾議院議長  

Carlo Azeglio 

Ciampi 

（1999 至 2006）  

無黨籍  總理  中央銀行行長  

Giorgio Napolitano 

（2006 至 2015）  
無黨籍  部長  眾議院議長  

Sergio Mattarella 

（2015 年起）  
無黨籍  代理總理  憲法法院法官  

資料來源：整理自 Grimaldi（2011: 107）。  

二、總統的憲法權限 

與德國總統不同的是，憲法給予義大利總統相當多直接的權力

來源。雖然制憲過程中，許多參與憲法制定的人士反對賦予總統過

大的權限，不過最後各方意見協調出來的憲法，卻因為簡潔寬鬆的

憲法規定而使總統實際上享有頗大的權力（Pasquino, 2015: 91）。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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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總統與許多內閣制國家的國家元首一樣享有類似的基本權力

（如任命總理、解散國會、簽署法案），但義大利憲法對於總統權

力的行使程序並沒有詳細的規定（Newell, 2010: 57）。也因此有學

者認為單就憲法本文來看（Hartmann and Kempf, 2011: 156），義大

利是歐洲二戰後少數幾個賦予總統較大權限的國家之一。儘管義大

利總統並非直選，他仍舊擁有「相當大的政治權力（ considerable 

political powers）」（Nanetti and Leonardi, 2015: 338）。  

首先是否決權的部分。義大利總統跟德國總統一樣能夠針對國

會通過的法案行使否決權。然而與德國總統不同的是，義大利憲法

直接明文賦予總統否決國會通過之法案的權力。總統否決權的行使

並不需憲法其他條文的配合，或是透過憲法解釋延伸出來。該國憲

法明文規定，總統可以在法律公布前，向參、眾兩院提出理由書「要

求對法案重新審議」（第七十四條第一項）。而且由於憲法並未規定

總統行使否決權的細節，所以總統能實質地針對法案內容合適與否進

行審查，而不是僅做違憲與否的審查。然而，總統否決權在義大利

屬於一種延宕否決（suspensive veto），若國會有能力整合出多數，

也可以反過來以相對多數決推翻總統的否決（Newell, 2010: 58）。  

義大利總統另一項重大權力，是憲法賦予他在組閣過程中得以

扮演的角色。單就憲法文字「政府由內閣總理及部長組成」以及「總

統任命內閣總理及內閣總理所提名之部長」（第九十二條）來看，

義大利籌組政府的權力主要落在總統身上。而且憲法當中缺少關於

籌組政府程序的細項規定（Tarzia, 2008: 78），並不像德國基本法在

程序上規定由國會選出總理（Weber, 2002: 169），理論上總統在此

可以享有自主的政治衡量空間。義大利總統不需像德國總統必須等

到國會各政黨組閣出現困難時，才能介入任命總理人選。另外，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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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總統也可以自主斟酌是否解散國會。這部分在憲法上的規定讓

總統享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力，他可在「聽取國會兩院議長的意見後，

解散兩院或其中一院」（第八十八條第一項），而國會兩院議長的

意見對總統來說並沒有約束性（Franciscis, 2001: 26）。總統解散國

會的唯一限制是憲法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總統在其任期的最

後六個月內不得行使該項權力，但其與國會任期的最後六個月全部

或部分重疊的情況除外」。24  

三、實際運作下總統的權力 

義大利的總統選舉有幾項特徵（Spotts and Wieser, 1986: 124; 

Pasquino, 2015: 83-84）。一、高度政治化：儘管一般來說，多數人

都期待總統是超越政黨政治的，但實際上，政黨在提名人選時已會

考量總統在政治實際運作上可能扮演的角色，考量他對特定政黨或

政治人物的影響，或是與共推總統人選的政黨未來合作的可能性

(Pasquino, 2015: 83-84)。二、常需經過多輪選舉才能選出：由於選

舉高度的政治化，而總統的選出門檻偏高（前三輪選舉要求三分之

二的多數同意；而第四輪之後則是過半數同意），在政黨體系零碎

化的背景下共識不易達成，因此常常需要多輪的表决才能選出總

統。極端的例子如 1971 年 Giovanni Leone 在第 23 輪表决中選出，

1964 年 Giuseeppe Saragat 在第 21 輪表决中選出。到目前為止，僅有

兩位總統在第一輪就贏得必要的票數。整體來說，選出一位總統平

均要經過 10 輪的表决（Grimaldi, 2011: 106）。三、總統的人選相當

難以預測：在過去實際選舉經驗中，從未有政治人物公開表達想競

                                                        

24. 這項規定的原意，是避免擬競選連任的總統，在舊的國會多數不利於他連任時，利用解散

國會的職權去提高自己連任的機會（Hartmann and Kempf, 2011: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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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總統的意願（Pasquino, 2015: 83）。而且因為黨內派系常在總統

選舉上意見分歧，使得執政黨正式提名的人選很少真正贏得選舉

（Grimaldi, 2011: 106）。不過整體而言，儘管義大利總統的選舉高

度政治化，在 1994 年以前，歷任的總統除了 Sandro Pertini（1978

至 1985）與 Francesco Cossiga（1985 至 1992）較會就時政對公眾表

明自己的意見和立場外，其他總統都盡量與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

大多都扮演著類似國家公證人的角色（Leonardi, 2017: 85）。  

然而，總統試圖保持政治中立並不意味沒有政治權力，只是其

權力外延程度會隨著政治條件的變動而起伏。有學者就明確指出義

大利總統的政治角色與政黨勢力是呈現負相關的關係（Pasquino, 

2012）。當政黨勢力穩定龐大時，總統的權力是被限縮住的；而一

旦政黨勢力衰弱，則總統的權力就會像手風琴（accordion）般向外

延展。 25 關於這點，多數的學者都有相當的共識（Trautmann and 

Ullrich, 2004: 555; Köppl, 2007: 141; Hartmann and Kempf, 2011: 162; 

Grimaldi, 2011: 109; Nanetti and Leonardi, 2015: 337-338; Newell, 

2010: 58）。整體而言，義大利總統政治角色改變的主要分界點，是

在 1992 年至 1994 年間政黨體系發生重大動盪的時期。在此之前，

總統的憲政角色大致上可說是有名無實；然而在此之後，由於政黨

體系的變遷與執政聯盟內部關係的複雜化，使得總統的政治權力開

始有了實質的意義，總統的憲政角色也變得無法以虛位元首的概念

來理解。  

 （一）政黨體系的動盪與總統實權化的開始 

義大利政黨體系長期以來多黨林立，該國從二戰後共和制度

                                                        

25. 義大利國內常以手風琴來比喻總統權力的縮放，這個說法出自曾任義大利總理的 Giuliano 

Amato（Pasquino, 2012: 847; Amoretti and Gianoone, 2014; Furlong,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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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到 1992 年前，國會內部至少都有九個政黨存在（Nanetti and 

Leonardi, 2015: 359）。Giovanni Sartori 亦把二戰後義大利的政黨體

系定位為所謂的「極端多黨體系」（Sartori, 2005: 117）。由於政黨

數目眾多，因此沒有政黨可以單獨組閣。而且多黨組成的聯合內閣

又常因盟友或是黨內派系意見分歧而破裂。也因為如此，義大利的

政府在 1950 年代以後就更迭頻繁（Trautmann and Ullrich, 2004: 

561）。  

這樣的環境看起來似乎相當有利於總統插手政治運作。然而如

前文所述，總統的實權化卻沒有在這段時間內發生，而是直到

1992-1994 年後才發展出來。探究其原因，與 1992 年前該國政黨體

系的特殊性密切相關。1992 年前義大利政黨政治有兩個重要特徵，

使義大利的政黨政治仍舊可以在不穩定中維持某程度的穩定。其一

是基督教民主黨（Christian Democracy，簡稱 DC）的優勢地位；其

二是被壓抑的政黨競爭。在 1992 年前，基督教民主黨在眾議院選舉

中往往能囊括超過百分之三十的選票（Nanetti and Leonardi, 2015: 

362），為該國主要的執政黨。過去的總理也大多都由該黨人士出任，

因此基督教民主黨的存在為該國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延續性與穩

定性（Nanetti and Leonardi, 2015: 322）。另外，基督教民主黨的優

勢地位也是一種特殊時代下的產物。冷戰的開始與美國的施壓，使

該國的第二大黨義大利共產黨（Italian Communist Party，簡稱 PCI）

持續地被排除在執政聯盟之外，無法取代基督教民主黨成為最大的

執政黨。被壓抑的政黨輪替也讓義大利的第一共和時期（二戰後至

1994 年）有著「被阻擋的民主（blockierte Demokratie）」的稱呼

（Köppl, 2010: 148）。  

基於上述的特殊因素，義大利 1992 年前的政黨體系儘管無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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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穩定的政府，但也並未弱勢到總統必須插手政局的程度。不過，

隨著 1980 年代末期各政黨連續爆出貪污醜聞，導致 1992 年至 1994

年間基督教民主黨的解體及政黨體系的大洗牌，為總統實權化揭開

序幕。時任總統的 Oscar Luigi Scalfaro（1992 至 1999）就被認為是

總統實權化的代表性人物（Amoretti and Giannone, 2014: 440; 

Furlong, 2015: 80; Nanetti and Leonardi, 2015: 340; Pasquino, 2015: 

92），其權力的轉變主要展現在該國組閣的憲政程序上。在此之前，

從二戰後到 1992 年之間，總理的任命程序通常是由國會多數聯盟提

出一名總理人選供總統任命，總理人選主要操縱在國會政黨手中，

總統任命僅是形式上的程序之一。然而由於 1992 年至 1994 年間爆

發的弊案牽涉範圍之廣，使得國會幾乎無法正常運作，這遂將總統

置於可發揮實權的政治條件下，一開始國會政黨被迫提供總統多位

總理人選供其圈選（Pasquino, 2012: 848-849），26 而隨著危機加劇，

大規模的國會議員及政府成員也涉案的情況下，「總統內閣」

（government of the president）（Grimaldi, 2011: 111）成為了義大利

渡過危機的選項。Carlo Azeglio Ciampi 總理（1993 至 1994）  以及

Lamberto Dini 總理（1995 至 1996）都是由總統說服國會政黨所籌組

而成的官僚政府。這其中又以 Ciampi 內閣最為特殊。除了該名總理

是義大利史上第一位不具有民意基礎的行政首長以外，其內閣部長

人選與重大執政方針很大程度上都遵循了總統的建議與指導，以至

於義大利的政治學者也稱這位總理其實就是總統的「代理人」

（Pasquino, 2012: 849）。  

另一總統實權化的現象則是顯現在總統解散國會的權力上。雖

                                                        

26. 總統最後選擇名單上的 Giuliano Amato 擔任總理，一方面希望由他帶領義大利走過金融危

機，另一方面也是因為 Amato 是名單上最沒有受到醜聞牽連的人（Pasquino, 2012: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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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曾經有總統，如 Francesco Cossiga 表示過他可以在「必要時不顧

國會的意願」解散國會（Hartmann and Kempf, 2011: 169），但總統

實務上卻不會輕言行使解散國會的權力。這個權力的運作必須搭配

總統籌組政府的任命權來看。由於總統擁有籌組政府的權力，使得

總統得以在政府執政危機發生時，在解散國會與試探國會多數組閣

的可能之間二擇一。通常總統會拒絕將解散國會看作是唯一解決危

機的方式（Grimaldi, 2011: 112），而會先盡力去試探其他政黨組閣

的方案，直到沒有其他的可能才會解散國會（Köppl, 2010: 154）。

正是出自如此的考量，Scalfaro 總統在 1994 年及 1998 年分別拒絕了

時任總理的 Silvio Berlusconi27 及 Romano Prodi 解散國會重新選舉

的請求。總統拒絕總理解散國會，除了凸顯憲政運作上總統與總理

之間具有潛在的權力衝突，也顯示在解散國會一事上，總統才是

最終的決斷者。Scalfaro 總統就根據憲法第八十八條「總統可在聽

取國會兩院議長意見後，決定是否解散兩院或其中一院」告訴

Berlusconi，總統才是有權得以決定是否解散國會的人（Pasquino, 

2012: 850）。Scalfaro 總統並指出，由於根據憲法第九十四條規定，

政府必須獲得國會兩院的信任，所以一旦政府失去國會多數的信

任，此時總理與政府的正當性不足，他有權可以拒絕總理解散國會

的要求（Pasquino, 2015: 92）。  

整體而言，義大利總統介入組閣及解散國會的權力與國會政黨

勢力之間關係緊密。在上述 1998 年總理要求總統解散國會的例子

中，當中間偏左的國會政黨仍舊有能力籌組多數政府時，總統即不

願解散國會而讓政黨自行推選新的總理人選（Grimaldi, 2011: 112）。

                                                        

27. Berlusconi 曾經四度擔任義大利總理，其任期分別是 1994 年至 1995 年、2001 年至 2005

年、2005 年至 2006 年以及 2008 年到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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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可以觀察到，一旦國會政黨能夠穩定本身的勢力，並排解

執政聯盟內部歧見，總統插手政治的空間也會隨之縮小。當 2001 年

第二度擔任總理的 Berlusconi 能持續有效地維持義大利力量黨

（Forza Italia，簡稱 FI）與其盟友北方聯盟（Lega Nord，簡稱 LN）

及全國聯盟（Alleanza Nazionale，簡稱 AN）之間的合作關係，並有

效排解彼此間的歧見，時任總統的 Ciampi（1999 至 2006）在組閣問

題上便沒有太大的施展空間（Furlong, 2015: 84），也未遇上需提早

解散國會的情況。  

不過國會多數聯盟能夠持續有效維持內閣的穩定在義大利實屬

例外，多數聯盟之間的嫌隙與黨內的內鬨常造成聯合內閣垮台。1994

年後隨著基督教民主聯盟解散，過去長期由該黨主導的聯合政府，

開始轉變為由左、右兩大聯盟輪流執政的狀況，左右兩大聯盟內部

的多方勢力也更加複雜。一方面，政黨體系經歷大動盪後，大黨的

弱化讓共組聯合政府的小黨可以扮演不合比例的重要角色。與 1992

年之前國會前兩大黨共可囊括全國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之間的選票相

較，在 1992 年至 2006 年之間，由最大的兩黨所拿下的選票只佔總

體選票不到百分之五十（Nanetti and Leonardi, 2015: 362）。另一方

面，由於原先中間派的政黨在政黨體系動盪後也開始選擇各自加入

左、右陣營，以致於兩大陣營內部都存在著更多不同勢力。在如此

的背景下，一旦執政聯盟無法平衡內部的勢力，便常導致政府垮台

的危機。此時的政治條件便有利於總統的介入，28 在國會政黨勢力

                                                        

28. 義大利的國會政黨在多黨體系下為求執政的穩定，籌組政府時傾向納入更多政黨以求更穩

定的多數，但執政聯盟內部意見無法整合的機率也隨之增高（Köppl, 2007: 145）。此外，

執政聯盟的脆弱性也與該國國會議員常脫離所屬國會黨團加入另一個黨團相關。義大利的

黨團組織規範規定，不論該名國會議員選舉時的所屬黨籍，他都可以自由選擇加入國會的

特定黨團。而且在選舉中組成聯盟的政黨，在選後也可能會分別組成自主的黨團，讓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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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弱的同時，我們又可以觀察到總統聲勢及權力的提升。2008 年第四

度擔任總理的 Berlusconi 就因與黨內其他要角不合而造成自由人民黨

（Il Popolo della Libertà，簡稱 PdL）29 內鬨分裂（Nanetti and Leonardi, 

2015: 393），讓當時的總統 Giogio Napolitano（2006 至 2015）再度

擁有掌握政局方向的機會，也使總統實權化進入另一個里程碑。  

 （二）總統實權化漸成憲政慣例 

Napolitano 總統與 Berlusconi 總理在政治上的角力，可以說是繼

Scalfaro 總統以來另一個總統實權化的高峰，而且也再度確認總統的

憲政角色可延展的程度。2008 年再度出任總理的 Berlusconi 由於聯

合政府的內鬨，在 2010 年就面臨國會多數搖搖欲墜的情況。聯合政

府自家議員持續的倒戈加上歐債危機，讓 Napolitano 總統也開始謀

劃 Berlusconi 政府的倒台。Napolitano 總統為了逼迫 Berlusconi 辭去

總理職務，早已私下尋找可能繼任總理的人選，另外也在 Berlusconi

辭職前，就技巧性地為繼任總理的人選鋪路（Day, 2015: 170-172）。

30 儘管總統小心避免留下政治不中立的形象，不過 2011 年 Berlusconi

的去職，仍被普遍認為是跟 Napolitano 總統在背後的運作有相當大

的關係（Thompson, 2012: 332），Berlusconi 也曾數度公開批評歐盟

領袖與 Napolitano 總統共同策劃「政變」對抗他。Berlusconi 下台

後，Napolitano 總統再度組成所謂的「總統內閣」，短短 24 小時內

任命不具民選議員身分的技術官僚 Mario Monti 出任總理，並且還親

                                                                                                                                 

的合作變得困難。若不想加入特定的黨團，議員就必須加入所謂的「混合黨團（gruppo 

misto）」。混合黨團的概念與我國「政團」類似，混合黨團可納入不同的政黨或是分屬

不同黨籍的國會議員（Köppl, 2007: 125-127）。 

29. 自由人民黨是 2007 年由義大利力量黨（FI）與全國聯盟（AN）合併而成的新政黨。 

30. Napolitano 總統先任命他所中意的總理候選人 Mario Monti 為終身參議員，並對外暗示

Monti 將成為總理，藉此對 Berlusconi 施壓，希望其盡快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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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對外保證國會內的政黨會共同承擔制度改革的責任以度過歐債危

機。比較起前兩個由官僚領導的內閣（1993 年的 Ciampi 內閣與 1995

年的 Dini 內閣），Monti 內閣幾乎全由非政黨人士出任。有學者就

指出．這個內閣的組成強烈地顯示該國當時政黨體系疲弱的程度

（Verzichelli and Cotta, 2018: 78）。  

Napolitano 總統在這段時間內不僅引導新政府的產生，確認了新

政府依循的政策方向（Furlong, 2015: 85），他與 Berlusconi 之間的

角力也顯示政府在沒有穩定國會多數支持的條件下，總統不但在總

理人選的選擇上可以享有相當大的空間，而且總理下台的時機其實

很大程度可以操縱在總統的手中。在上述案例中，當 Berlusconi 因

國會多數聯盟搖搖欲墜而想提請總統解散國會時，Napolitano 總統也

清楚表示解散國會與否是屬於他的特權。Napolitano 總統進一步確認

Scalfaro 總統以來對總統之解散國會權力的憲法解釋，認為若解散國

會的要求是出自一個已失去國會多數支持的政府，總統並不需要言

聽計從（Pasquino, 2012: 854）。換言之，在適當的政治條件下義大

利總統其實可以主導政府的延續與結束。  

儘管 Napolitano 總統實質介入插手政治也削弱了他原本在民間

的崇高聲望及支持度（Grimaldi, 2017: 245），但這並未讓總統就此

與國內政治絕緣。2013 年五星運動（Movimento 5 Stelle，簡稱 M5S）

的崛起再度顛覆了義大利的政黨體系，總統又必須在危機中扮演維

繫穩定的角色。2013 年五星運動在國會選舉中成為左右兩大陣營以

外的第三大勢力，該黨的崛起使得中間偏左的政黨聯盟儘管在眾議

院尚能享有多數，但卻無法在參議院獲得足夠的票數成功組閣，而

且左、右派陣營也遲遲無法排除歧見共組大聯合政府。在當時的組

閣僵局下，任期即將屆滿的 Napolitano 總統因而受左、右陣營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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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領導人共同敦促，臨危受命，打破該國過去傳統而二度參選總統。

總統此舉也再度左右了義大利政府的組成。因為 Napolitano 總統二

度參選的條件，就是左右兩大陣營必須共同支持 Enrico Letta 出任總

理，聯手組成大聯合政府（Nanetti and Leonardi, 2015: 376）。Letta

內閣也是繼 Monti 內閣後，由 Napolitano 總統介入籌組而成的政府。 

 許多觀察義大利政治的人士漸漸意識到，長期以來有利於總統

運作實權的政治環境，似乎開始樹立該國總統較積極參與政治的憲

政習慣，讓總統介入籌組政府的過程逐漸成為一種慣例。過去總統

插手組閣的實務雖較常出現在國會選舉無法產出多數聯盟的時候，

不過現在不論政黨是否有能力籌組政府，總統似乎總是或多或少會

在組閣問題上發揮他的影響力（Trautmann and Ullrich, 2004: 557; 

Köppl, 2007: 141-142）。總統任命總理的權力，在實務上也漸漸延

伸到對內閣部長人選的指導權。這樣的習慣從 Scalfaro 總統開始樹

立（Nanetti and Leonardi, 2015: 340），儘管這種實務一開始有不符

憲法規定的疑慮，不過在總統幾次主導政府的籌組之後，總理在組

閣過程中也開始會徵詢總統關於內閣人選的意見。31 最近一個極端

例子，就是現任的 Sergio Mattarella 總統（2015 年起） 為了減輕五

星運動與聯盟黨（Lega）32 共組政府後推動的反歐政策可能為義大

利帶來的負面效應，在 2018 年的組閣程序中強制插手部長人選，33 

                                                        

31. 嚴格來說，總統插手內閣人選的憲政慣例逾越義大利憲法規定。根據憲法第九十二條第二

款規定，總統必須任命總理所提名的部長人選，在任命內閣部長上總統並未享有自主的政

治衡量權力。從憲法文字來看，沒有總理的提名就沒有總統任命的程序。在德國，類似的

規定被嚴格遵守；但在義大利的憲政慣例上，總統卻得以影響內閣成員的組成。 

32. 該黨原名為 Lega Nord。由於 Lega Nord 的勢力已經往整個國家擴大，所以 2018 年起將黨

名中的 Nord（北方）刪除。 

33. Mattarella 總統為了削弱新政府的反歐色彩，堅決反對反歐立場極為鮮明的人選 Paolo 

Savona 出任財政部長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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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組閣一時陷入僵局。在此爭議中，聯盟黨抨擊總統勾結歐盟勢

力對抗義大利人民，五星運動甚至公開要求對總統進行彈劾。但在

總統的堅持下，最後兩黨還是在部長人選上做出讓步完成組閣。  

除了組閣與解散國會，義大利總統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影響立法

的內容。儘管根據憲法第八十九條的規定，總統的指令都需受到內

閣成員的副署才得以生效，以限制總統獨斷執行個人意志。不過研

究也指出，隨著義大利政黨體系的重大變遷，總統對立法的影響力

也開始增加。然而增加的並非總統使用否決權的次數，34 而是否決

權所行使的範圍。過去否決權通常僅用在那些沒有足夠財源或是有

明顯合憲性疑慮的法案上，但尤其是自 Ciampi 總統開始，國家重大

的法案如國家廣電法、司法改革相關法案或是勞動法也開始成為總

統關注的焦點，受到其否決權的制衡（Grimaldi, 2011: 113-114）。  

除此之外，總統也開始利用與公眾對話的方式影響法案走向。

對總統而言，此方式不需要經過內閣成員的副署，運用上更具彈性，

可以涉及更廣泛的議題（Amoretti and Giannone, 2014: 444-448）。

而且自 Ciampi 總統開始，總統亦常常針對重大議題進行所謂的「道

德勸說（moral suasion）」，他以國會或政府成員為對象，利用與國

會議員與政府成員私下會面或正式信件等方式表達疑慮，來影響法

案內容。值得注意的是，儘管 Ciampi 總統面對的是擁有穩定國會多

數支持的政府，而未能在政府人事佈局使用憲法權力，但他的柔性

勸導在義大利常被視為是相當有效的手段，也因此被稱作是在國會

與政府之外一位極具影響力的共同立法者（Grimaldi, 2011: 116）。

繼任的 Napolitano 總統亦常使用上述方式作為影響立法的策略。隨

                                                        

34. 1994 年到 2010 間，義大利總統共行使了十五次否決權，將法案退回國會（Grimaldi, 2011: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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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此憲政慣例的發展，意味著針對總統權力的探討除了分析憲法規

範之外，也有必要重視其非正式權力所發揮的政治影響力。  

由於義大利總統權力隨著憲政實務及接二連三的危機逐步擴

大，該國的憲政體制也常被稱為是一種義大利式的半總統制

（Amoretti and Giannone, 2014: 452）。不令人意外的是，在義大利

1990 年代經歷了一連串政治動盪之際，義大利國內也對於是否該採

行半總統制有熱烈的討論（Elgie, 2011: 93-94）。或許正因為總統常

扮演危機中穩定的角色，義大利國內各界似乎對於總統權力將更形

擴大的半總統制有比較高的接受程度。不過，對於總統參與政治，

義大利國內仍舊有許多批判性的看法：對於總統來說，能夠逐漸在

政黨危機中奠定更大的憲政權力主要是基於民眾對總統一職的高度

信任（Amoretti and Giannone, 2014: 446），然而總統過度參與政治

的潛在後果就是總統的公正性遭受質疑，進而傷害該職位的公信力

（Grimaldi, 2011: 116）。35 而且總統介入政治的界限必須謹慎拿

捏，面對爭議性極大的政治人物如 Berlusconi 或是五星運動這種民

粹型的政黨，就算總統享有道德上的優越性，對於政府與國會過度

行使制衡的角色，也有可能使民選政府與民意機關的威望受損，而

削弱民眾對民主制度的信賴感。   

陸、結語 

本文一方面對全世界內閣制國家的總統職位設計進行概括性的

                                                        

35. 當總統介入政治越深，也將留下更多的案例讓後人評判其做法的必要性與公正性。例如，

針對五星運動在 2013 年國會選舉中的成功，就有人批評是 Napolitano 總統在 2011 年未解

散國會而遺留下的後果。因為他當時任命的官僚政府過度向歐盟傾斜，而使疑歐派的五星

運動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崛起（Kanter and Schmitt, 201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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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另一方面也對德國與義大利這兩個典型內閣制國家的總統憲

政角色進行較深入的探討，指出內閣制的憲政設計下總統的角色並

不侷限在虛位元首上，也存在實際參與執政或是對政府有監督作用

的總統。在分析過總統憲政規範上的權力及實際運作上所扮演的角

色後，德國總統應可歸類在 Strohmeier 所提的監督型國家元首類型。

這是因為不論是在否決權還是組成政府的程序上，總統都享有部分

自主的權力。該國過去的案例顯示，總統否決權這項權力的使用較

不受到外在政治環境的條件影響，而是當總統認為法案有違憲疑慮

時便可提出，這部分的權力即可作為制衡與監督政府的工具。在政

府組成的程序中，德國總統亦享有部分自主權，但這部分的權力則

相當受到國會多數狀況的影響。近年來，有利於總統使用這項權力

的外在條件開始出現；政黨的零碎化讓過去這項在政治上並沒有實

質意義的權限，在 2017 年成為總統協助調解組閣僵局的法源基礎。

不過整體而言，德國總統使用其權限的狀況相當節制，因此在一般

印象上會被誤認為是僅具有象徵權力的總統。  

若德國總統是一位介於監督型與象徵型之間的國家元首，義大

利總統則應該歸類為介於執政型與監督型之間的國家元首。在該

國，總統的行動很顯然與國會多數的穩定度與組成相關：1992 年後

既複雜又零碎的政黨體系，及該國所經歷的內外危機，讓義大利總

統在過去的實例中，不僅曾經主導政府的組成，甚至還為其設定過

政策方向，組成過所謂總統的內閣。而且長期以來有利於總統運作

實權的政治環境，似乎也開始樹立該國總統較積極參與政治的憲政

習慣，以致於總統亦更常利用一些更具彈性的或較為軟性的方式，

針對時政表達立場，作為監督制衡政府的手法。義大利總統或許在

多數時間仍舊是扮演著監督型國家元首的角色，但他也具有成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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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執政型國家元首的實權基礎。  

這樣的發現也顯示，非直選的內閣制總統在幾項總統核心的權

力上表現不凡，有時甚至可以超過半總統制的總統權限。在立法權

力上，德國總統儘管沒有直接的否決權，但一旦總統拒絕簽署法案，

要推翻總統的否決就只能藉由對聯邦憲法法院提出機關訴訟，由憲

法法院裁決。關於國會多數無法推翻總統否決這點，通常在研究中

被視為是評判總統是否擁有強大影響力的標準。如同在 Shugart 與  

Carey（1992: 150）對於民選總統權力的研究中，這項指標便會讓一

位總統在立法權力中享有最高或次高的得分。依此，德國總統能夠

拿到比總理總統制的法國總統更高的分數。在組成內閣、解散國會

這種非立法權力的表現上，比德國總統更強勢的義大利總統儘管享

有實權，不過總統並沒有可完全依照個人好惡組成政府，或是隨時

解散國會的權力。若按 Shugart 與 Carey 的評分標準來看，這種受

到外在政治條件牽制的總統會與法國總統的權力積分相似。整體而

言，在立法權力及非立法權力上，德、義兩國內閣制的總統各有與

若干半總統制（總理總統制）總統不分軒輊的權力基礎。  

儘管上述兩國的總統擁有若干實權，但整體而言，他們在實務

上都對本身的權力運作有所節制，這點特別是在德國總統的身上可

以明顯地看到。這也凸顯了內閣制總統行動的正當性很大一部份來

自其道德聲望，而這種道德聲望的來源就是他對自身權力行使上的

節制。在德國，總統謹慎地行使否決權甚至為他換來更多的政治決

策空間，使得更多人願意接受總統在法律上享有實質審查權的憲法

詮釋。不過在義大利，總統雖試圖與政治保持距離，但受到該國的

政治條件所牽引，他必須較頻繁介入政治運作的實務面，也引發該

國內部不少批評。換言之，當總統的行動過於頻繁亦可能反過來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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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總統聲望，而減損其權力運作之正當性。德義兩國的例子指出了

內閣制的國家元首儘管可以是握有實權的，但他們最好在絕大多數

的情況下節制行使權力，以確保能繼續握有實權，或是在必要時能

夠運用這些權力。  

最後，本文對於內閣制總統憲政角色的探討，也可為我國未來

憲政改革提供一些啟示。關於我國當前憲政改革的辯論，有不少論

者倡議我國憲政體制應朝純粹的內閣制修正。由於我國目前總統已

經由人民直選且長期掌握實權，在路徑依循（path dependence）的制

度變遷過程中，未來透過修憲公投將憲政體制改為內閣制，而將總

統改為間接選舉產生的機會並不高。不過，一旦有機會將我國的憲

政體制調整為典型的內閣制，仍有必要對總統的憲政角色審慎設

計，勿因「內閣制總統為虛位元首」的傳統觀念與迷思而輕忽規劃

總統的憲政角色。特別是基於我國長期以來以總統為核心的實際憲

政運作，即便憲政體制改為內閣制並將總統改為間接選舉，人民對

總統具有若干實權的角色期待可能也難以完全抹除。本文對於德、

義兩國內閣制總統憲政角色的探討，應能為我國未來若走向內閣制

時總統的職位設計提供一些參考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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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ly, the role of the head of state in a 

parliamentary system would be considered to be a symbolic one, 

without concrete power. In a monarchy (such as England and 

Japan) it is the king or queen; in a republic (such as Germany 

and Italy) the president who is the symbolic leader. However, 

recent cases in Germany and Italy contradict this assumption. 

Both presidents played significant roles during the government’s 

formation. The constitutional power which the president holds 

in a parliamentary system and the role he or she can play in 

practice is indeed a question which deserves more attention. In 

this paper, the competencies of the presidents in other countries 

with parliamentary systems will be examined, to establish a 

common baseline for presidential power. Secondly, the 

constitutional power and presidential role in the internal 

political practice of two countries, Germany and Italy, will be 

looked into more closely.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could 

offer a useful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future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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